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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饮料工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饮料工业协会团体标准技术工作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本文件知识产权归属中国饮料工业协会。本文件仅供中国饮料工业协会会员单位自愿使用，使用前

须进行登记。本文件未经中国饮料工业协会同意，不得印刷、销售。任何单位和个人如将本文件用于取

得认证、认可、资质认定等，须获得中国饮料工业协会书面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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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蛋白饮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植物蛋白饮料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检验规则、标签、包装、运输和贮存等要求，

描述了相应的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第3章所定义的植物蛋白饮料的生产、检验和销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009.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

GB 5009.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脂肪的测定

GB 5009.82-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维生素A、D、E的测定

GB 5009.8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膳食纤维的测定

GB 5009.168-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脂肪酸的测定

GB 710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料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T 10789 饮料通则

GB/T 18455 包装回收标志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NY/T 2006 谷物及制品中β-葡聚糖含量的测定

3 术语和定义

GB/T 10789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植物蛋白饮料 plant protein beverage

以含有一定蛋白质的植物果实、种子、种仁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其他食品原辅料和（或）食品添

加剂，经加工（含发酵工艺）制成的饮料，如杏仁露、核桃露（乳）、椰子汁（乳）、豆奶（乳）、燕

麦奶（乳）、花生乳（露）等。

3.2 复合植物蛋白饮料 mixed plant protein beverage

以两种或两种以上植物蛋白原料加工制成的植物蛋白饮料（3.1），如花生核桃乳、复合坚果乳等。

4 技术要求

4.1 原辅料要求

4.1.1 原辅料应符合相应食品标准和有关规定。

4.1.2 菌种应为国家规定的允许使用的可用于食品的菌种（包括传统上用于食品生产加工的菌种）。

4.2 感官要求

应符合表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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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感官要求

项 目 要 求

色 泽 乳白色、乳黄色，或具有该产品应有色泽

滋味、气味
具有该产品原料应有的滋味、气味，或与添加成分相符的滋味、气味；无异味、

无异嗅

状 态

组织状态均匀细腻，允许有少量蛋白质沉淀和脂肪上浮，或具有该产品应有的状

态；发酵型产品允许少量上清液析出；带谷粒、果粒等的产品可有相应的粒状物

悬浮或沉淀；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异物

4.3 理化指标

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 2 理化指标

项 目 要 求 备 注

蛋白质/（g/100g）
≥0.5

≥1.0 仅适用于含大豆的植物蛋白饮料

脂肪/（g/100g）
≥0.4 仅适用于含大豆的植物蛋白饮料

≥1.0
仅适用于含椰子、坚果类和（或）油料种

籽类的植物蛋白饮料

膳食纤维
总膳食纤维/（g/100g） ≥0.2

至少符合七项中一项要求

β-葡聚糖/ (g/100g) ≥0.1

不饱和脂肪酸

（油酸+亚油酸+亚麻酸）/总脂肪酸/% ≥80

亚油酸/总脂肪酸/% ≥50

亚麻酸/总脂肪酸/% ≥7.5

月桂酸/总脂肪酸/% ≥42

维生素 E/（mg/100g α-TE） ≥0.4

注：坚果类、油料种籽类原料见附录A。

4.4 食品安全要求

应符合GB 7101的规定。

5 试验方法

5.1 感官要求

取约50 mL混合均匀的被测样品置于无色透明的容器中，在自然光下观察色泽、状态，鉴别气味，

用温开水漱口，品尝滋味，检查其有无外来异物。

5.2 理化检验

5.2.1 蛋白质

按GB 5009.5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

5.2.2 脂肪

按GB 5009.6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

5.2.3 脂肪酸

按GB 5009.168-2016规定的第三法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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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总膳食纤维

按GB 5009.88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

5.2.5 维生素 E

按GB 5009.82-2016规定的第一法进行检验。

5.2.6 β-葡聚糖

按NY/T 2006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

6 检验规则

6.1 组批和抽样

6.1.1 由生产企业的质量管理部门，按照其相应的规则确定产品的批次。在一般情况下，同一生产线、

同一生产周期生产的同一品种的产品为一批。

6.1.2 从每批产品中随机抽取至少 8 个最小独立包装且总净含量不少于 1.5 L 的样品，分别用于感官、

理化、微生物检验及留样。

6.2 出厂检验

6.2.1 每批产品出厂时由企业按本文件进行检验，符合本文件要求方可出厂。

6.2.2 出厂检验项目：感官、蛋白质、菌落总数和大肠菌群。添加乳酸菌的活菌（未杀菌）型产品还

应检验乳酸菌活菌数。添加大豆或含大豆蛋白制品的产品还应进行脲酶试验，添加杏仁或杏仁制品的产

品还应检验氰化物。
注 1：微生物按照商业无菌要求进行质量管理的产品，也可选择进行菌落总数和大肠菌群的出厂检验。

注 2：菌落总数不适用于添加了需氧和兼性厌氧菌种的活菌(未杀菌)型产品。

6.3 型式检验

6.3.1 型式检验项目：4.2～4.4 规定的全部项目。

6.3.2 一般情况下，每年需对产品进行一次型式检验。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原辅料有较大变化时；

b）更改关键工艺或设备时；

c）正常生产的产品停产 6 个月后，重新恢复生产时；

d）出厂检验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e）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机构按有关规定需要抽检时。

6.4 判定规则

6.4.1 检验结果全部合格时，判定整批产品合格。

6.4.2 检验结果中微生物项目不符合本文件要求时，直接判定整批产品不合格，不得复检。

6.4.3 检验结果中若有不超过两项（含两项）不符合本文件要求时，可在同批产品中加倍抽样进行复

检，以复检结果为准。若复检结果仍有一项以上（含一项）不符合本文件要求，则判定整批产品不合格。

6.4.4 检验结果中若有三项以上（含三项）不符合本文件要求时，直接判定整批产品不合格。

7 标签、包装、运输和贮存

7.1 标签

7.1.1 应符合 GB 7718、GB 28050 等有关规定。

7.1.2 复合植物蛋白饮料以原料命名时，来源于声称原料的蛋白质贡献率之和应大于等于 50%，且当

某原料的蛋白质贡献率小于 20%时，不得以该原料命名。
注 1：蛋白质贡献率应通过进货台账、配料方案以及日常在线投料进行生产管理,计算方法见附录 B。
注 2：声称原料不包含不以贡献蛋白质为目的的植物原料，如红枣、咖啡等。

7.1.3 宜在产品标签标示符合理化指标要求的营养成分及其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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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产品的标签和（或）包装上宜按照 GB/T 18455 标示回收标志。

7.2 包装

产品包装应符合相关标准和有关规定。

7.3 运输和贮存

7.3.1 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应避免暴晒、雨淋、重压；需要冷链运输和贮存的产品，应符合产品标示的

贮存条件。

7.3.2 不应与有毒、有害、有异味、易挥发、易腐败或影响产品质量的物品混装、运输和贮存。

7.3.3 应在清洁、避光、干燥、通风、无虫害、无鼠害的环境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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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植物蛋白饮料常用原料名单

A.1 坚果类：核桃、杏仁、扁桃仁、山核桃、开心果、腰果、香榧、夏威夷果、松子、榛子、碧根果；

A.2 豆类：大豆（黄大豆、黑大豆、青大豆）、豌豆、绿豆、鹰嘴豆、蚕豆；

A.3 谷物类：燕麦、青稞、藜麦、玉米；

A.4 油料种仁类：花生、葵花籽、西瓜籽、芝麻、亚麻籽、奇亚籽、火麻仁；

A.5 其他：椰子。
注：未列出的原料，可根据其原料特性，参考对应原料类别执行本文件相关规定。

征
 求
 意
 见
 稿



T/CBIA XXX-2026

6

附录 B
（规范性）

蛋白质贡献率的计算方法

蛋白质贡献率按公式（1）计算：

� = �1×�1+�2×�2+∙∙∙+��×��
�

×100% …………………………（1）

式中：

X——蛋白质贡献率；

ω1 、ω2……ωn——声称植物原料的蛋白质含量，单位为克每百克（g/100g）；

m1 、m2……mn——声称植物原料的添加量，单位为克（g）；

M ——产品的蛋白质含量，单位为克（g）。

其中ω1 、ω2……ωn至少每半年检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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